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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

號B1

承辦人：張雅惠

電話：(02)29603456 分機8420

傳真：(02)89682278

電子信箱：AE0184@ntpc.gov.tw

受文者：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新北教研資字第110178287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請至附件下載區(https://doc2-attach.ntpc.gov.tw/ntpc_sodatt

/) 下載檔案，共有3個附件，驗證碼：0008S74EK）

主旨：有關「新北市110學年度智慧學習領航學校工作事項」，

公假部分請依說明段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110學年度智慧學習領航學校實施計畫」辦

理。

二、本市110學年度智慧領航學校計有清水高中等77校(自主學

習組33校、PBL組26校、資訊科技組18校)，參與計畫學校

應於執行期間辦理（參加）校內工作會議、定期校內主題

跨域課程培訓、分區月例會、種子教師培訓、教案甄選、

分區成果展、期末成果展、教學課程分享會等。

三、前揭工作項目假校外辦理（參加）者，公假部分說明如

下：

(一)工作項目：分區月例會、分區成果展、期末成果展、分

區教學課程分享會。

(二)本局同意核予出席人員活動當日公假（課務排代）半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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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核予每校每次以2人為限。

(三)如有2項（含）以上之工作項目併同辦理，則核予1次公

假，不另重複核給。

四、檢附本案實施計畫、分區名單及工作事項各1份。

正本：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新北

市立大觀國民中學、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新北市立

淡水國民中學、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天生國民小學、新北

市三芝區興華國民小學、新北市萬里區大坪國民小學、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

學、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新北市林口區南勢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五

華國民小學、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國民小學、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民小學、新北市

新莊區丹鳳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豐年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

學、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三

峽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中園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新北市

三峽區建安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新北市永和區頂溪國民小

學、新北市汐止區白雲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中

正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新北市瑞芳區瑞芳國民小學、新北市

汐止區金龍國民小學、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小學、新北市八里區長坑國民小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國民小學、新北市泰山區義學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

民小學、新北市立崇林國民中學、新北市立佳林國民中學、新北市三重區碧華國

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區光華國民小學、新北市新莊

區思賢國民小學、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新北市蘆洲區成功國民小學、新北市

蘆洲區鷺江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介壽國民小學、新北市三峽區成福國民小

學、新北市土城區土城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自強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永和國

民中學、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學、新北市鶯歌區二

橋國民小學、新北市立重慶國民中學、新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

區國光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明志國民中學、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新北市

土城區廣福國民小學、新北市中和區光復國民小學、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新

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新北市永和區秀朗國民小學、新北市板橋區文聖國民小

學、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新北市立淡水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北市淡水

區淡水國民小學、新北市淡水區鄧公國民小學、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新

北市新店區新店國民小學、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國民小學、新北市立萬里國民中

學、新北市立鶯歌國民中學、新北市鶯歌區昌福國民小學

副本：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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